
2023年新冠疫情登记报告制度 传染病疫
情报告制度(实用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报
告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
帮到你哟!

新冠疫情登记报告制度篇一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有关规定，
为使学校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统一、有序，制定学校传染病疫
情报告制度。

一、建立从各班学生到班主任，到分管校领导，到校卫生
（保健）室，到学校的传染病疫情发现、登记及报告制度。

二、在疫情发生时，启动学生晨午晚检制度，因病缺勤病因
追查登记制度。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疹、
腹泻、呕吐、黄疸等应及时报告校医进行排查，并将结果记
录在排查结果登记日志上。

三、对因病缺勤的学生，班主任应（必要时和家长联系）迅
速了解患病学生情况和可能的病因，让其马上去医院检查治
疗，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

四、学校疫情报告人要依法履行职责，一旦发现传染病人或
疑似传染病病人要按照下列要求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
教育主管部门报告。突发情况发生后，学校要尽快掌握情况，
立即启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在15分钟内进行
向镇防控指挥部和县教育局电话报告，30分钟内传真书面报
告，1小时进行续报。



五、发现传染病人或传染病疑似病人时，不得隐瞒、谎报或
缓报，如因疫情报告人玩忽职守造成学校内传染病传播流行，
将被追究责任。

疫情报告人：

联系电话：

新冠疫情登记报告制度篇二

1、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病人或疑似病
例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应立即电话
通知医教科及防保科，医院于2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
网络报告，对其它乙、丙类传染病人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病
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应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3、执行职务的医护人员、检验人员及相关人员均为传染病疫
情责任报告人。并应掌握甲、乙、丙类传染病范围，以便于
及时报告。

4、填写疫情网报卡时要按规定项目逐项如实填写，不得随便
乱填。地址必须详细填写完整、规范（标准格
式：**省**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居委
会）**门牌号），尽可能填写联系电话。报卡填写完整率作
为年终医院报卡质量考核指标，网络疫报人应对卡片进行审
核后方可进行网络疫报。

5、门诊医生应做好门诊病人的登记工作，发现传染病人应及
时转至专科诊治，并进行疫情报告。

6、在传染病暴发或流行时，医院应及时向市卫生局、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报告疫情，同时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



7、预防保健科应对全院的疫情报告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题
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与相关科室考核挂钩。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卫生院疫情报告制度。

新冠疫情登记报告制度篇三

为认真贯彻“安全第一、消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
方针．彻底排查和清除生产、经营等单位的安全隐患，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控制和减少轻重伤事故的发生，确保林业
局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一、重大事故隐患

重大事故隐患指容易造成火灾、爆炸、或在仓库、储油、储
汽、以及人员较集中的公共场所一旦发生事故，引发严重后
果的事故隐患。

l、登记备案制度

各单位一旦发现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故隐患，应当立即报
告林业局安全科．由安全科上报林业局和上级有关部门，对
隐患进行评估和分级，一旦确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由林业局
安全科编写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报告书报送上级主管部门、重
大隐患所在单位要死防死守，落实专人24小时监控。

2、通报制度由林业局每年召开的安全生产、消防等工作会议
向全局通报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并说明整改情况．重大
隐患整改结束后即向全局通报。

二、一般事故隐患



1、登记备案制度

对林业局安全管理部门及基层管理人员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
隐患，能当即整改的当即整改．不能当即整改的下发整改通
知书，落实专人整改。

下发整改通知书的单位和管理人员在整改期限结束后进行复
查。复查不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停产，直至消除隐患为止。
基层各单位需每月上报当月事故排查整改情况。

2、通报制度由林业局安全职能部门定期向主管局长、事故发
生所在单位通报检查出的一般事故隐患及整改情况．各基层
单位管理人员随时向事故所在工段、班组通报事故隐患 向单
位一把手通报事故隐患整改情况。

3、各村委会、乡安监办要对辖区内的加油站等危险源进行登
记建档，对存在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企业，坚持每月进行
一次隐患排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治，对证照手续不齐或无证
生产经营的行为要从严查处。

新冠疫情登记报告制度篇四

为进一步加强市纪委对重大信访事项的管理，加快信息传递
和情况报送，便于市纪委及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及时掌握动态，
确保纪检监察机关受理范围内的重大信访事项得到及时、有
效处置,制定本制度。

一、下列涉纪重大信访事项，应及时登记报告：

（一) 多次进京、赴省、到市重复信访的；

(二) 案情比较复杂、有疑难问题的；



(三) 有异常信访活动，可能造成重大信访事件的；

(四) 需要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研究解决的信访案件。

（五）涉及面广或事出有因，公众或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

（六）应当登记报告的其他重大信访事项。

二、处理下列涉纪信访事项，应及时登记报告：

（二）违反《信访条例》的越级访、暴-力访；

（三）检举、揭发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信访事项；

（四）反映纪检监察机关违规违纪办案的；

（五）信访人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知名人士的；

（六）信访有县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主要领导人批示的；

（七）应当登记报告的其他重大信访。

要领导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有关部门和领导。

四、对重大涉纪信访案件受理、检查应积极主动向当地党委
主要领导、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

六、对重大信访事件处置，基层单位和部门应及时向本级党
委和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不得拖延和隐瞒不报。各相
关部门和人员应严格按照信访应急预案要求，分工负责、密
切配合、妥善处置。

七、对在重大信访事项处置中不及时、不妥当或没有及时报
告致使矛盾激化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情节对有关责任人
按有关规定予以批评教育或党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八、重大信访事件由市纪委信访室负责每月汇总分析一次，
并报委局主要领导阅批。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精神,结合我公司的实际、特制定公司。

一、报告人的范围:公司党政班子全体成员。

二、按规定应报告的内容

1、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
资建房的清况。

2、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
况(不含在近-亲属范围内办理的上述事宜)。

3、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
情况。

4、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境)外活动的情况。

5、配偶、子女受到执法或纪检机关查处涉嫌犯罪的情况。

6、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体
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管理人员或受聘
于外国企业驻华、港澳台企业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员
的情况。

7、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也可以报告。

三、要求

报告人在事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报告并填写公司领导干部



个人重大事项登记表报公司纪委,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告的
应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新冠疫情登记报告制度篇五

卫生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院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工作，
具体职责为:

1、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当地卫生院负责对行政辖区内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进行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负责收
集、核实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信息和其他信息资
料;设置专门的举报、咨询热线电话，接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疫情的报告、咨询和监督;设置专门工作人员搜集各种来源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信息。

2、建立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负责配合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和处理，搜集密切接触者、追踪传染源，必要时进行隔离观
察;进行疫点消毒及其技术指导。疫情报告制度。

3、负责传染病监测信息网络维护和管理，疫情资料的报告、
分析、利用与反馈;开展技术指导。

4、负责人员培训与指导，对下级卫生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对卫生机构的疫情报告管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二)传染病疫情报告信息审核

1、卫生院防保科每天应进行疫情信息网络监控;一旦发现传
染病病例异常增加、罕见传染病病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并为业务科室及
时提供传染病疫情信息。



2、疫情管理人员每日应分别登录系统进行审核确认与查重。

3、疫情工作人员必须24小时保持疫情电话通讯畅通，节假日
将疫情报告电话转接办公室电话上，同时保证24小时信号通
畅。

(三)传染病疫情报告的通报

传染病疫情的通报与公布，按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试行)执行。

1、定期向上级卫生行政单位、政府和有关领导报告并通报本
级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周边省份和地
区传染病疫情等相关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传染病疫情，
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2、发现甲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乙类传染病以及不明原因疾
病爆发等未治愈的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离开报告所在地时，
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同时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将该病人的相关信息以最快的
通讯方式向其到达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通报。

3、卫生院当辖区内发现动物间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
病(鼠疫、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炭疽、布鲁氏菌
病、钩端螺旋体病、黑热病、包虫病等)暴发、流行时，及时
向辖区畜牧站报告(专报)，并在疾病流行期间互相通报各有
关疫情信息。

4、卫生院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专职人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要求每月对的疫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内容有法
定传染病监测分析、各类传染病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
测分析、报告及时性评价和重点提示五大部分。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时限及内容



1、报告程序防保科接到电话、传真或在发现甲类及甲类管理
的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其它乙
类及丙类传染病疫情暴发、流行时，及时对疫情报告进行核
实、分析，同时填写后，报相关部门。

2、报告内容主要报告内容有疫情发生基本情况(发生地点、
波及范围、波及人数、可能传播途径等)，疫情发生简要经过，
当地卫生机构对疫情处理措施等。

3、报告时限从防保科接到疫情，报告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整个过程在1小时内完成。当辖区内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
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于2小时内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

1)对甲类传染病和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
和病原携带者，卫生部规定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乙类传
染病如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以及卫生部规定的不明原因
肺炎病人，应在2小时内完成网络直报。

(2)对其他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伤寒副伤寒、痢疾、
梅毒、淋病、白喉、疟疾的病原携带者，卫生部列入乙类传
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省级人民政府决定
列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
应在24小时内，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录入报告。

3)对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应在24小时内，通过网络
进行信息的录入报告。

(五)调查

卫生院接到甲类传染病、传染病非典型肺炎和乙类传染病中
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及其
密切接触者等的疫情报告后，应立即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
行调查。接到乙类、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疫情报告后，应



在12小时内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六)卫生院及有关科室和个人应遵照执行和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信息系统用户与权限分配管理规程(试行)有关规定，分配
给科室的疫情信息查询帐号及密码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并将
负责人名单报信息管理科疫情室备案，如发现帐户和密码信
息泄露，请立即报告疫情室，以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否则，
后果自负。

(七)根据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责任，疫情资料
对外公布须按有关规定执行，任何人不得随意对外泄露疫情
资料，如有违反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八)质量控制

卫生院负责责任范围内的.疫情报告管理工作，应提出工作要
求，部署工作任务，承担疫情资料收集、上报和反馈工作。
对辖区内个体诊所和下级卫生所的疫情报告工作进行培训、
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九)奖惩措施

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个体诊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究其行
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1、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
病人的;

2、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流行队伍，进行传染病疫情
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3、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行现场调查
的;



4、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各责任报告单位对周末及节假日加班进行疫情报告、监测和
分析的工作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安排补休并给予
补贴。


